准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
                        涪林许准决字〔2022〕第01号

重庆兴宏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申请，已于2022年8月8日受理。
经本机关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二条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及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并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
许可证号：X50010220220001;
生产经营者：重庆兴宏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小会；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乙大道12号附5号（兴宏大厦）第10层办公室；
生产地点：重庆市涪陵区青羊社区5组新房子；
生产经营种类：林木苗木、花苗；
经营方式：批发、零售；
有效区域：涪陵区；
有 效 期：从2022年8月9日至2027年8月8日。
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严格按照本机关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
                             2022年8月9日
重要提示：
1.若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未提交延续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注销生产经营许可证。
2.若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有效区域、有效期限不得变更）发生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交变更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注销生产经营许可证。
3.若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后，无正当理由满六个月未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满一年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注销。

